附件3：
扬州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基金实施细则（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基金主要用于资助优秀博士研究生的创新性科学研究，以促进高水平学位论文研究成果的产生。
第二条  该基金资助人数原则上不超过10人/年。
第二章  申请与评审程序
第三条  在校注册学习一年以上，硕士阶段成果突出、课程成绩优良的博士研究生在博士论文开题报告通过后均可提出申请。接受资助后的博士研究生科研工作时间不得少于一年，该基金每年申请一次。
第四条  申请人必须在导师指导下认真制定论文科研工作实施计划。对于学位论文选题与国家级或部省级科研项目相结合的予以优先资助。
第五条  申请人需填写申请表，所在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初审通过后，由研究生院组织评审，必要时要求申请人进行答辩。评审结果须公示一周，并报分管校领导审批。

第三章  资助与成果要求
第六条  资助经费分为科研经费和生活费。原则上，科研经费1万元/年；生活费在原有基础上增加1000元/月发放给该博士生，每年资助12个月，逐月发放至该生毕业。总计资助期不超过两年。
第七条 原则上对已符合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基本条件且达到本文第十三条要求者，经导师推荐并由专家审定，可作为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培育对象，适当延迟答辩（一般不超过一年）。延长期内资助生活费5000元/月，时间不超过一年。
第八条  获资助的博士研究生在校期间需科学实施研究计划，项目结题时，应有以扬州大学为通讯作者单位兼第一作者单位、且本人为第一作者发表的高水平论文，具体要求见第五章。
    第九条  获资助的博士研究生须参加年度考核并在学位论文送审前撰写结题报告，交研究生院存档。同时该生的学位论文按《扬州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暂行办法》进行盲审，如果盲审结果一致为优秀，并经答辩委员会及所在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通过，则该学位论文优先作为校级优秀学位论文遴选对象。
第四章  经费使用与管理
第十条  获资助项目的科研经费由指导教师负责，单独建帐，实行专款专用。经费只能用于该生从事研究和论文工作所需的文献查询费、出版费、实验材料消耗费、测试费、资料费、学术会议费、差旅费等。在规定时间内按计划使用经费。
第十一条  对于获资助的项目首期下拨50%的科研经费作为启动费，研究生院按年度对获资助者的科研成果进行考核，年度考核合格后再下拨50%的科研经费，考核不通过，则停止资助。

第十二条  获资助期间，若因故终止项目研究工作的，应及时报告研究生院。研究生院将停止发放经费。
第五章  结题成果要求
第十三条  符合下列要求之一的受本基金资助博士研究生均可申请结题。
1、文科博士研究生至少发表6篇SSCI/A&HCI/CSSCI检索论文，其中至少有一篇SSCI/A&HCI检索论文或2篇学校文科期刊榜B类期刊论文。

2、数学博士研究生至少发表6篇SCI检索论文。

3、化学博士研究生至少发表6篇SCI检索论文，其中至少有一篇影响因子5以上或累计影响因子15以上。

4、农科博士研究生至少发表6篇SCI检索论文，其中至少有1篇影响因子5以上，或2篇影响因子3以上，或累计影响因子12以上。

5、工科博士研究生至少发表6篇SCI/EI检索论文，其中SCI检索论文至少2篇。

6、医科博士研究生至少发表6篇SCI/MEDLINE/EI检索论文，其中SCI检索论文至少3篇。
7、在高影响SCI杂志或学校文科期刊榜A类期刊上发表论文，或者有2篇以上SSCI或A&HCI检索论文。

第十四条  获得国家级科研成果二等奖及以上（排名在前五名）或部、省级科研成果一等奖（排名在前三名）可等同于SCI、SSCI或A&HCI检索论文1篇；获得部、省级科研成果二等奖（排名在前三名）可等同于EI或CSSCI检索论文1篇；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权授权2项（排名在前两名）可等同于SCI检索论文1篇, 1项（排名在前两名）可等同于EI检索论文1篇；文科博士研究生出版15万字以上与论文选题有关的专著可等同于CSSCI检索论文1篇。本条每项最多按1篇计，但是各项可累计。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五条  本细则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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